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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粤人社规〔2018〕5号

맣뚫쪡죋솦풴뫍짧믡놣헏쳼 맺볒쮰컱ퟜ뻖맣뚫쪡쮰컱

뻖맘폚펡랢ꆶ맣뚫쪡쇩믮뻍튵죋풱닎볓웳튵횰릤

믹놾퇸샏놣쿕튵컱뺭냬맦돌ꆷ뗄춨횪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

局广州、各地级市、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省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局：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

地方税务局关于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

关规定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4号）的规定和要求，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制定了《广东

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经办规程》，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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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社会

保险基金管理局反映。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18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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맣뚫쪡쇩믮뻍튵죋풱닎볓웳튵횰릤

믹놾퇸샏놣쿕튵컱뺭냬맦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

厅、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有关规定的通知》（粤人社规〔2016〕4号，以下简称《通

知》）及相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符合《通知》规定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

人单位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

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简称“灵活就业人员”），适用本规程。

第二章 参保登记

第三条 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个人，按《通知》第一条规定确定参保地，按照参保地的

参保登记流程，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

构申请办理参保登记。同时符合两个及以上地区参保条件的灵活

就业人员，由本人选择其中一个地区作为参保地。

第四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办理参保登记的，填写《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申请表》（一式两份），并提交

以下资料：

（一）户口簿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份）；

（二）对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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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包括各地出台的农转居养老保险或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

的申请人，受理机构需核实申请人参保情况的，可由申请人提供

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参保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

份）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

第五条 受理机构受理参保登记申请资料后，当场完成对申

请人的资格审核，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加盖公章后将其中一份退给申请人。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的，另出具《缴交社会保险费通知单》

给申请人。

第六条 申请人凭加盖公章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申请表》或《缴交社会保险费通知单》到社会保险

费征收机构办理缴费。

第三章 一次性趸缴

第七条 灵活就业人员按照《通知》第四条规定申请一次性

趸缴养老保险费的，填写《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申请表》（一

式一份），并提交户口簿或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

式一份）。

第八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接收申请资料后，当场完成对申

请人的资格审核，计算趸缴年限和趸缴金额，并将审核意见和计

算结果填写在《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审核表》（一式三份），交

申请人当场签名确认。《审核表》一份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两

份退申请人，其中一份交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用于办理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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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审核完成的申请人数据信息

实时传递给同级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申请人凭《一次性趸缴养

老保险费审核表》在缴款期限内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办理一次

性缴费。申请人超过缴款期限未缴费的，原核定结果自动失效，

如需办理的要重新申请。

第十条 申请人缴清全部费用后，可按规定申领基本养老

金。基本养老金从缴清费用的次月起发放。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

根据本地区条件开展网办和数据共享查询，按照本地实际情况简

化办理流程并适当调整业务表单。

第十二条 本规程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程自 2018年 9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

届满时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

务局视情况组织修订实施。

附件：1.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申请表

2. 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申请表

3. 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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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쇩믮뻍튵죋풱닎볓웳튵횰릤믹놾퇸샏놣쿕짪쟫뇭

个人编号 参保人姓名

户籍类型 参保人性别

最后参保地

是否曾经领取过

养老保险待遇
是□ 否□

身份证明类别

身份证件号码

参保人住址

联系电话 手 机

参保人请在以下栏目选择办理的项目

申请参保 □ 缴费工资

申请停缴 □ 停缴开始时间

参保人声明：本表所填内容正确无误，所提交的证件、资料及复印件真实有

效，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参保人签名：

经办人： 经办日期： (盖章)

说明：缴费工资可在申请时所在地级以上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工资基数

上下限范围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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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튻듎탔뷉퇸샏놣쿕럑짪쟫뇭

说明：一次性趸缴的本人月缴费工资基数，可在申请时所在地级以上市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的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范围内，由本人自行申报。

姓 名 性 别 公民身份号码

出生年月 法定退休时间 联系方式

户籍所在地 广东省 市 县（区）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
□已在省社保局参保 □从未参保

□已在 省 市 县（区）参保

最后参保地

是否已领取基本养老金 □是 □否

缴费工资基数

趸缴起止时间

本人自愿选择按照《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继续缴费有关规定的通

知》（粤人社发〔2011〕37号）及相关规定申请办理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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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튻듎탔뷉퇸샏놣쿕럑짳뫋뇭ꎨ헽쏦ꎩ
以下资料由申请人填写，填写前请仔细阅读相关规定

姓名 性别 出生时间

公民身份号码

本人签名： 申请时间：

以下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填写

核准

信息

出生时间 申请时的年龄 岁零 个月

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时间 年 月

申请时累计缴费年限

截止 年 月，申请人 累计缴费年限 年 月

（ 个月），距离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缴费年限条件

（10/15）年的时间为 年 月（ 个月）

其中继续

缴费时间
（ ）年（ ）月至（ ）年（ ）月，共（ ）个月

缴费工资基数

审核

意见

经审核，该申请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不符合以下条件：
1、男年满 65周岁；女年满 60周岁；
2、1998年 6月 30日前（含当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国家规定

的退休年龄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 10年及以上，并且继续缴费时间
满 1年及以上；

□根据粤人社发〔2011〕37号文规定，同意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请凭本表
在 年 月 日前到同级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办理缴费手续。

一次性趸缴年限： 年 月。

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 元，其中计入个人账户 元，

计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元（详见本表背面）。

□不符合粤人社发〔2012〕37号文规定，不同意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征收方式
1、税务部门征收 托收单号：

2、社保经办机构征收（选择社保征收的，系统自动显示以下银行账户信息）

缴纳社保

费银行账

户信息

银行账户户名

银 行 账 号

开户银行名称

本表一式三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申请人各存一份。

XX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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튻듎탔뷉퇸샏놣쿕럑짳뫋뇭ꎨ놳쏦ꎩ

一次

性趸

缴养

老保

险费

明细

时间 基数 比例 月数 金额 时间 基数 比例 月数 金额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第 8年

第 9年 第10年

第 11年 第12年

第 13年 第14年

缴费合计

元（其中计入个人账户 元，计入养老

保险统筹基金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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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8年 8月 15日印发


